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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

劾

案

文

 

壹
、
被
付
彈
劾
人
姓
名
、
服
務
機
關
及
職
級
： 

任
鳴
鉅 
台
灣
台
北
地
方
法
院
（
以
下
簡
稱
台
北
地
院
）
法
官
兼
庭
長 
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（
現
已
資

遣
離
職
） 

林
政
憲 

 

台
北
地
院
法
官 

薦
任
第
九
職
等
（
現
已
辭
職
赴
美
進
修
） 

翁
宏
在 

 

台
灣
台
北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署
（
以
下
簡
稱
台
北
地
檢
署
）
主
任
檢
察
官 
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 

李
吉
祥 

 

台
灣
板
橋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署
（
以
下
簡
稱
板
橋
地
檢
署
）
檢
察
官 

薦
任
第
九
職
等 

楊
文
慶 

 

台
北
地
檢
署
檢
察
官
（
現
已
調
任
財
政
部
證
券
暨
期
貨
管
理
委
員
會
法
務
室
主
任
） 

簡
任

第
十
職
等 

貳
、
案
由
：
任
鳴
鉅
原
係
台
北
地
院
法
官
兼
庭
長
，
林
政
憲
原
係
台
北
地
院
法
官
，
翁
宏
在
係
台
北
地
檢

署
主
任
檢
察
官
，
楊
文
慶
原
係
台
北
地
檢
署
檢
察
官
，
李
吉
祥
係
板
橋
地
檢
署
檢
察
官
。
任

鳴
鉅
等
五
人
均
係
龍
馬
高
爾
夫
球
隊
之
隊
員
，
與
掏
空
匯
豐
證
券
公
司
資
產
之
該
公
司
總
經

理
陳
謙
吉
經
常
出
國
球
敘
。
任
鳴
鉅
在
股
市
投
入
鉅
額
資
金
除
委
由
陳
謙
吉
操
作
外
，
並
利

用
上
班
時
間
，
自
行
進
出
股
市
下
單
買
賣
股
票
及
投
資
股
票
未
依
規
定
辦
理
公
職
人
員
財
產

申
報
；
林
政
憲
經
常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買
賣
股
票
；
翁
宏
在
向
陳
謙
吉
借
貸
鉅
額
款
項
，
並
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買
賣
股
票
及
借
款
債
務
未
依
規
定
辦
理
財
產
申
報
；
李
吉
祥
及
楊
文
慶
利
用

上
班
時
間
買
賣
股
票
。
均
有
重
大
違
失
，
事
證
明
確
，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二
條
、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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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條
之
規
定
，
爰
依
法
提
案
彈
劾
。 

參
、
違
法
失
職
之
事
實
與
證
據
： 

一
、
法
官
任
鳴
鉅
部
分
： 

(

一)

任
鳴
鉅
在
股
市
投
入
鉅
額
資
金
，
除
委
由
陳
謙
吉
操
作
外
，
並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，
自
行
進
出
股

市
下
單
買
賣
股
票
： 

任
鳴
鉅
原
係
台
北
地
院
法
官
兼
庭
長
職
務
，
自
八
十
三
年
起
即
以
配
偶
謝
麗
容
名
義
，
買

賣
股
票
。
據
任
鳴
鉅
八
十
九
年
十
一
月
一
日
在
該
院
院
長
室
接
受
政
風
室
主
任
劉
一
夫
訪
談
時

表
示
：「
從
八
十
三
年
到
八
十
九
年
所
謂
的
虧
損
三
千
六
百
多
萬
，
都
是
股
票
買
賣
，
帳
目
雜
亂
，

無
法
作
詳
細
說
明
」
（
附
件
一
）
。
經
本
院
向
財
政
部
證
券
暨
期
貨
管
理
委
員
會
（
以
下
簡
稱
證

期
會
）
查
閱
「
特
定
人
買
賣
所
有
有
價
證
券
明
細
表
」
之
任
鳴
鉅
股
票
帳
戶
內
，
其
買
賣
資
金

帳
面
上
，
以
配
偶
謝
麗
容
名
義
，
自
八
十
四
年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起
至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七

日
止
，
總
累
計
買
進
上
市
公
司
股
票
新
台
幣
（
以
下
同
）
六
七
一
、
一
九
八
、
九
○
○
元
，
上

櫃
公
司
股
票
四
○
、
一
○
四
、
五
○
○
元
，
賣
出
上
市
公
司
股
票
六
九
九
、
九
三
一
、
五
一
四

元
，
上
櫃
公
司
股
票
三
六
、
四
八
九
、
五
三
二
元
。
本
院
於
九
十
年
十
二
月
十
日
約
詢
時
，
任

鳴
鉅
辯
稱
：「
匯
豐
證
券
的
戶
頭
是
我
太
太
謝
麗
容
的
名
義
。
我
在
八
十
三
年
底
委
託
陳
謙
吉
買

賣
，
連
集
保
簿
均
交
由
他
保
管
，
我
在
八
十
八
年
底
就
沒
有
與
陳
謙
吉
有
任
何
買
賣
股
票
情
事
。

我
有
上
班
時
間
與
陳
謙
吉
通
電
話
但
非
買
股
票
」
（
附
件
二
）
，
惟
據
陳
謙
吉
於
八
十
九
年
十
月

二
十
五
日
在
匯
豐
證
券
公
司
總
經
理
室
接
受
台
灣
高
等
法
院
政
風
室
主
任
黃
清
君
訪
談
時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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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
：「
任
法
官
親
自
打
電
話
委
託
我
買
賣
股
票
或
營
業
員
買
賣
」
（
附
件
三
），
並
非
將
買
賣
股
票

全
權
委
託
陳
謙
吉
辦
理
。
核
任
鳴
鉅
所
辯
未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打
電
話
委
託
陳
謙
吉
買
賣
股

票
云
云
，
不
足
採
信
。 

(

二)

任
鳴
鉅
投
資
股
票
未
依
規
定
辦
理
財
產
申
報
： 

查
任
鳴
鉅
經
台
北
地
院
政
風
室
通
知
應
補
正
八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日
財
產
申
報
手
續

後
，
遲
至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九
日
始
提
出
補
正
資
料
（
附
件
四
），
本
院
經
向
證
期
會
查
閱
八
十
七

年
「
特
定
人
買
賣
所
有
有
價
證
券
明
細
表
」
之
任
鳴
鉅
股
票
帳
戶
，
並
逐
筆
核
對
其
財
產
申
報

表
，
發
現
計
有
鴻
海
股
票
一
○
、
○
○
○
股
，
總
價
二
、
三
六
八
、
○
○
○
元
未
予
申
報
（
買

進
鴻
海
股
票
二
八
、
○
○
○
股
，
總
價
五
、
○
六
六
、
○
○
○
元
，
賣
出
鴻
海
股
票
一
八
、
○

○
○
股
總
價
二
、
六
九
八
、
○
○
元
，
餘
一
○
、
○
○
○
股
未
賣
出
）；
華
碩
五
、
○
○
○
股
（
買

進
三
、
七
九
五
、
○
○
○
元
，
未
賣
出
）
未
予
申
報
（
附
件
五
）
；
經
核
上
開
買
進
股
票
未
予
申

報
金
額
總
計
六
、
一
六
三
、
○
○
○
元
，
既
遠
超
過
公
職
人
員
財
產
申
報
法
施
行
細
則
所
規
定

之
伍
拾
萬
元
應
申
報
標
準
，
任
鳴
鉅
卻
均
未
予
申
報
，
雖
於
本
院
九
十
年
十
二
月
十
日
約
詢
時

坦
承
未
辦
理
財
產
申
報
，
惟
仍
辯
稱
：「
因
將
金
錢
交
由
陳
謙
吉
操
作
，
根
本
不
知
有
何
股
票
交

易
資
料
可
資
申
報
，
亦
無
法
據
實
辦
理
財
產
申
報
」
云
云
，
顯
為
卸
責
之
詞
。 

二
、
法
官
林
政
憲
部
分
： 

 

林
政
憲
原
係
台
北
地
院
法
官
，
自
八
十
六
年
三
月
起
至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止
，
於
匯
豐

證
券
公
司
開
立
股
票
帳
戶
（
股
票
帳
號
：
○
５
９
○
○
○
○
），
經
常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委
託
匯
豐
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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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
公
司
營
業
員
下
單
進
出
股
市
買
賣
股
票
，
金
額
鉅
大
且
交
易
頻
繁
。
本
院
經
向
證
期
會
調
閱

林
政
憲
買
賣
股
票
資
料
，
其
於
上
開
期
間
總
累
計
買
進
上
市
公
司
股
票
一
一
七
、
三
四
九
、
○
○

○
元
，
上
櫃
公
司
股
票
三
一
、
五
五
三
、
○
○
○
元
，
賣
出
上
市
公
司
股
票
一
一
六
、
二
二
二
、

六
○
○
元
，
上
櫃
公
司
股
票
三
五
、
五
二
一
、
○
○
○
元
，
累
計
賺
進
二
、
八
四
一
、
六
○
○
元
。

本
院
於
九
十
年
十
二
月
十
日
約
詢
時
，
林
政
憲
坦
承
：「
我
自
己
打
電
話
給
匯
豐
證
券
陳
謙
吉
或
張

秀
芝
請
他
們
幫
我
買
賣
股
票
」
、
「
我
在
上
班
時
間
買
賣
股
票
，
但
沒
有
妨
礙
公
務
」
、
「
每
次
買
何

種
股
票
都
是
我
自
己
決
定
的
，
決
定
後
才
打
電
話
至
匯
豐
證
券
買
股
票
」
（
附
件
六
）
等
確
有
利
用

上
班
時
間
買
賣
股
票
情
事
。 

三
、
主
任
檢
察
官
翁
宏
在
部
分
： 

(

一)

翁
宏
在
未
衡
量
自
身
之
清
償
能
力
，
向
陳
謙
吉
借
貸
鉅
額
款
項
買
賣
股
票
： 

據
台
北
地
檢
署
所
查
扣
匯
豐
證
券
公
司
內
帳
所
附
，
以
「
第
一
商
業
銀
行
便
條
紙
」
署
名

翁
宏
在
之
借
條
，
內
載
「
本
人
於
８
７
、
２
、
９
及
８
７
、
３
、
１
○
分
別
向
匯
豐
借
款
共
六
、

一
五
○
、
○
○
○
元
，
於
８
９
、
２
、
２
先
還
款
六
十
萬
元
（
利
息
另
計
）
翁
宏
在
８
９
、
２
、

２
」；
另
有
以
車
資
證
明
單
充
當
「
借
條
」
書
立
內
容
為
「
８
７
、
２
月
９
日
新
台
幣
四
百
萬
元

（
其
後
改
為
三
百
四
十
萬
元
）
※
翁
宏
在
，
經
手
人
：（
所
簽
之
名
字
無
法
辨
識
）
２
／
２
收
現

六
十
萬
」
及
「
８
７
、
３
月
１
○
日
新
台
幣
二
百
一
十
五
萬
元
翁
宏
在
國
揚
，
經
手
人
：（
所
簽

之
名
字
無
法
辨
識
）
３
／
１
○
」
（
附
件
七
）
足
資
證
明
翁
宏
在
確
有
向
匯
豐
證
券
公
司
借
貸
鉅

額
款
項
。
而
該
「
第
一
商
業
銀
行
便
條
紙
」
上
之
署
名
，
翁
宏
在
雖
於
九
十
年
七
月
二
十
六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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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書
面
報
告
辯
稱
：「
翁
天
民
與
陳
謙
吉
二
人
間
借
貸
之
詳
細
情
形
，
本
人
並
不
清
楚
，
嗣
後
陳

謙
吉
找
本
人
，
始
知
悉
其
找
不
到
翁
天
民
。
本
人
於
八
十
九
年
二
月
雖
書
立
借
條
，
惟
係
出
於

無
奈
，
蓋
陳
謙
吉
認
該
債
務
緣
起
於
本
人
之
介
紹
，
且
應
係
其
相
信
本
人
之
信
用
良
好
，
方
自

行
同
意
借
款
於
翁
天
民
，
而
本
人
因
帳
戶
借
予
翁
天
民
使
用
，
於
連
絡
不
到
翁
天
民
後
，
基
於

誠
信
負
責
及
息
事
寧
人
之
態
度
，
乃
出
面
先
代
為
解
決
，
當
初
亦
為
了
寫
借
款
名
義
人
係
本
人
，

抑
或
本
人
同
學
而
與
陳
謙
吉
發
生
爭
執
、
不
快
，
但
為
免
陳
謙
吉
對
外
任
意
散
布
謠
言
，
在
迫

不
得
已
情
況
下
，
始
以
本
人
名
義
簽
下
該
借
條
」
（
附
件
八
）
云
云
，
惟
據
翁
宏
在
於
本
院
九
十

年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約
詢
時
，
已
坦
承
係
其
親
自
署
名
，
且
又
無
法
說
明
有
何
迫
不
得
已
致
署
名

之
原
因
及
明
確
交
代
事
後
對
借
款
之
償
還
情
形
，
另
據
匯
豐
證
券
公
司
財
務
副
理
郭
俊
麟
於
九

十
年
八
月
七
日
在
匯
豐
證
券
公
司
副
理
辦
公
室
接
受
法
務
部
政
風
司
科
長
沈
鳳
樑
、
專
員
黃
德

台
訪
談
時
表
示
：
「
問
：
（
提
示
八
十
七
年
二
月
九
日
及
八
十
七
年
三
月
十
日
二
張
借
條
）
請
問

借
條
上
所
記
載
『
※
翁
宏
在
國
揚
』
究
係
何
人
筆
跡
，
代
表
什
麼
意
義
？
答
：
是
我
的
筆
跡
，『
國

揚
』
二
字
係
表
示
有
關
款
項
在
八
十
七
年
三
月
十
日
時
用
來
交
割
『
國
揚
建
設
』
股
票
。
」
（
附

件
九
）
，
及
經
向
證
期
會
查
閱
「
特
定
人
買
賣
所
有
有
價
證
券
明
細
表
」
，
翁
宏
在
之
股
票
帳
戶

內
確
有
於
「
八
十
七
年
二
月
六
日
以
每
股
七
十
一
元
買
進
國
揚
二
○
、
○
○
○
股
，
金
額
一
、

四
二
○
、
○
○
○
元
；
於
八
十
七
年
三
月
七
日
以
每
股
七
十
四
‧
五
元
買
進
國
揚
三
○
、
○
○

○
股
，
金
額
二
、
二
三
五
、
○
○
○
元
」
（
附
件
十
）
之
事
實
，
足
證
翁
宏
在
辯
稱
該
筆
借
款
係

翁
天
民
所
借
，
渠
不
得
已
簽
立
借
條
，
並
未
向
陳
謙
吉
借
款
云
云
，
有
違
常
情
。 



 

6

 

(

二)

翁
宏
在
於
股
市
投
入
鉅
額
資
金
，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，
進
出
股
市
下
單
買
賣
股
票
： 

查
翁
宏
在
自
八
十
年
四
月
三
十
日
起
至
八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二
日
止
在
匯
豐
證
券
公
司
開
立

股
票
帳
戶
（
股
票
帳
號
：
○
○
○
○
○
○
）
買
賣
股
票
。
本
院
於
九
十
年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約
詢

時
，
翁
宏
在
表
示
：「
投
資
期
間
我
自
己
虧
一
百
多
萬
，
其
他
是
我
妹
妹
或
我
父
母
用
我
的
股
票

戶
頭
買
賣
股
票
，
我
個
人
僅
與
楊
正
萊
營
業
員
聯
繫
一
、
二
次
而
已
，
其
他
都
是
我
妹
妹
處
理
，

買
賣
股
票
時
，
我
僅
將
錢
拿
給
我
妹
妹
，
一
個
月
左
右
才
查
對
一
次
，
我
妹
妹
有
否
作
帳
我
並

不
知
道
，
但
確
實
是
她
負
責
買
賣
股
票
」，
惟
並
無
法
提
出
其
父
母
或
妹
妹
在
上
開
翁
宏
在
名
下

股
票
帳
戶
下
單
買
賣
股
票
之
確
切
證
據
、
資
金
來
源
及
股
票
交
易
核
對
情
形
，
且
無
法
證
明
確

為
其
妹
妹
翁
○
峰
借
用
其
帳
戶
買
賣
股
票
；
又
據
翁
宏
在
九
十
年
七
月
二
十
六
日
所
具
書
面
報

告
雖
記
載
：「
本
人
於
八
十
六
年
底
，
經
與
家
人
商
議
後
，
乃
決
定
停
止
股
票
之
買
賣
，
並
出
清

帳
戶
內
之
股
票
，
此
後
即
未
在
匯
豐
證
券
公
司
買
賣
股
票
」，
惟
查
，
至
八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二
日

止
，
其
股
票
帳
戶
內
仍
有
大
筆
資
金
在
匯
豐
證
券
公
司
下
單
買
賣
股
票
記
錄
（
附
件
十
一
）；
益

見
其
所
辯
不
足
採
信
。 

(

三)

翁
宏
在
之
借
款
債
務
，
未
依
規
定
據
實
辦
理
財
產
申
報
： 

查
翁
宏
在
於
匯
豐
證
券
公
司
內
帳
署
名
翁
宏
在
之
借
條
，
內
載
「
本
人
於
８
７
、
２
、
９

及
８
７
、
３
、
１
○
分
別
向
匯
豐
借
款
共
六
、
一
五
○
、
○
○
○
元
，
於
８
９
、
２
、
２
先
還

款
六
○
○
、
○
○
○
元
（
利
息
另
計
）
翁
宏
在
８
９
、
２
、
２
」
（
同
附
件
七
）
，
在
本
院
九
十

年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約
詢
時
已
坦
承
係
其
親
自
署
名
，
其
既
於
八
十
七
年
度
向
陳
謙
吉
借
款
六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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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五
○
、
○
○
○
元
，
至
八
十
九
年
度
始
先
還
款
六
十
萬
元
，
該
借
款
債
務
自
有
依
法
據
實
申

報
之
義
務
，
惟
查
翁
宏
在
八
十
七
年
、
八
十
八
年
、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間
均
未
申
報
（
附
件
十

二
）
，
確
有
申
報
不
實
情
事
。 

四
、
檢
察
官
李
吉
祥
部
分
： 

李
吉
祥
自
八
十
六
年
三
月
起
至
九
十
年
五
月
止
，
在
匯
豐
證
券
公
司
開
立
股
票
帳
戶
（
股
票

帳
號
：
○
５
９
○
○
○
○
），
上
開
期
間
買
賣
股
票
賺
入
五
、
三
三
○
、
○
九
六
元
。
本
院
於
九
十

年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約
詢
時
，
李
吉
祥
表
示
：「
我
通
常
是
在
早
上
八
點
多
要
買
賣
時
才
用
電
話
與
營

業
員
張
秀
芝
聯
繫
買
賣
股
票
。
我
都
是
在
上
班
之
前
才
自
為
買
賣
股
票
聯
繫
。
營
業
員
會
將
成
交

情
形
打
我
的
手
機
與
我
連
絡
，
有
時
回
報
時
間
可
能
是
在
上
班
時
間
」
（
附
件
十
三
）
，
查
股
票
交

易
市
場
雖
係
早
上
九
時
開
始
進
行
電
腦
撮
合
股
票
買
賣
，
惟
李
吉
祥
既
於
上
班
時
間
利
用
手
機
與

營
業
員
連
絡
股
票
買
賣
成
交
情
形
，
足
證
其
確
有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買
賣
股
票
之
情
事
。 

五
、
檢
察
官
楊
文
慶
部
分
： 

楊
文
慶
自
八
十
五
年
起
至
八
十
六
年
十
二
月
止
，
以
其
配
偶
高
幸
純
名
義
在
匯
豐
證
券
公
司

開
立
股
票
帳
戶
（
股
票
帳
號
：
○
５
７
２
○
○
○
○
）
，
其
於
上
開
期
間
總
累
計
買
進
股
數
八

二
○
、
○
○
○
股
，
買
進
金
額
二
八
、
三
二
三
、
○
○
○
元
，
賣
出
股
數
八
九
五
、
○
○

○
股
，
賣
出
金
額
三
○
、
四
二
八
、
三
○
○
元
，
賠
二
、
一
○
五
、
三
○
○
元
，
積
極

涉
足
股
市
。
本
院
於
九
十
年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約
詢
時
，
楊
文
慶
坦
承
「
我
買
賣
股
票
是
我
自
己

的
資
金
，
也
是
自
己
決
定
要
買
何
種
股
票
後
，
再
由
我
太
太
買
賣
股
票
，
與
陳
謙
吉
毫
無
關
係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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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金
額
約
二
、
三
百
萬
元
。
偶
而
在
上
班
時
間
打
電
話
」
（
附
件
十
四
）
，
足
證
其
確
有
利
用
上
班

時
間
買
賣
股
票
之
情
事
。 

肆
、
彈
劾
理
由
及
適
用
之
法
律
條
款
： 

一
、
法
官
任
鳴
鉅
部
分
： 

 

(

一)
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買
賣
股
票
部
分
： 

本
院
經
向
證
期
會
查
閱
「
特
定
人
買
賣
所
有
有
價
證
券
明
細
表
」
之
任
鳴
鉅
股
票
帳
戶
內
，

其
買
賣
資
金
帳
面
上
，
以
配
偶
謝
麗
容
名
義
，
自
八
十
四
年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起
至
八
十
八
年
十
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止
，
總
累
計
買
進
上
市
公
司
股
票
六
七
一
、
一
九
八
、
九
○
○
元
，
上
櫃
公
司

股
票
四
○
、
一
○
四
、
五
○
○
元
，
賣
出
上
市
公
司
股
票
六
九
九
、
九
三
一
、
五
一
四
元
，
上

櫃
公
司
股
票
三
六
、
四
八
九
、
五
三
二
元
，
足
見
其
以
鉅
額
款
項
積
極
涉
足
股
市
，
且
利
用
上

班
時
間
買
賣
股
票
經
查
證
屬
實
。
參
照
行
政
院
人
事
行
政
局
於
八
十
六
年
二
月
十
八
日
以
八
十

六
局
考
字
第
○
四
四
二
七
號
函
知
各
機
關
公
務
人
員
於
辦
公
時
間
內
，
應
負
責
盡
職
，
維
持
良

好
辦
公
紀
律
，
不
得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買
賣
股
票
。
查
任
鳴
鉅
身
為
台
北
地
院
法
官
兼
庭
長
，
未

能
依
社
會
大
眾
對
法
官
較
高
道
德
標
準
之
期
許
，
嚴
守
分
際
，
謹
慎
自
持
，
除
委
任
股
市

商
人
陳
謙
吉
操
作
股
票
之
買
賣
外
，
並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自
行
進
出
股
市
下
單
買
賣
股

票
，
因
其
股
票
交
易
進
出
頻
繁
，
在
買
賣
下
單
之
機
動
性
及
股
價
瞬
息
萬
變
之
情
況
下
，
未
專

心
盡
其
法
官
職
務
，
對
工
作
忙
碌
之
審
判
業
務
，
自
有
嚴
重
影
響
。
核
任
鳴
鉅
顯
有
違
公
務
員

服
務
法
第
五
條
：「
公
務
員
應
誠
實
清
廉
，
謹
慎
勤
勉
，
不
得
有
驕
恣
貪
惰
，
…
足
以
損
失
名
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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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行
為
。
」
之
規
定
，
亦
不
符
法
官
守
則
第
一
條
：
「
法
官
應
保
有
高
尚
品
格
，
謹
言
慎
行
、
廉

潔
自
持
，
避
免
不
當
或
易
被
認
為
不
當
的
行
為
。
」
之
要
求
，
並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二
條
：

「
長
官
就
其
監
督
範
圍
以
內
所
發
命
令
，
屬
官
有
服
從
之
義
務
」
之
規
定
。 

(

二)

未
依
規
定
辦
理
財
產
申
報
部
分
： 

按
公
職
人
員
財
產
申
報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規
定
：
「
公
職
人
員
應
申
報
之
財
產
如

左
：
一
定
金
額
以
上
之
存
款
、
外
幣
、
有
價
證
券
及
其
他
具
有
相
當
價
值
之
財
產
。
」
同
法
施

行
細
則
第
十
九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規
定
：
「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及
第
三
款
之
一
定
金

額
，
依
左
列
規
定
：
存
款
、
有
價
證
券
、
債
權
、
債
務
及
對
各
種
事
業
之
投
資
，
每
類
之
總
額

為
新
台
幣
一
百
萬
元
，
或
有
價
證
券
之
上
市
股
票
總
額
為
新
台
幣
伍
拾
萬
元
。
」
查
任
鳴
鉅
經

台
北
地
院
政
風
室
通
知
應
補
正
八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日
財
產
申
報
手
續
後
，
遲
至
八
十
八
年

六
月
九
日
始
提
出
補
正
資
料
，
經
本
院
向
證
期
會
查
閱
八
十
七
年
「
特
定
人
買
賣
所
有
有
價
證

券
明
細
表
」
之
任
鳴
鉅
股
票
帳
戶
，
並
逐
筆
核
對
其
財
產
申
報
表
，
發
現
計
有
鴻
海
股
票
一
○
、

○
○
○
股
，
總
價
二
、
三
六
八
、
○
○
○
元
未
予
申
報
；
華
碩
五
、
○
○
○
股
總
價
三
、
七
九

五
、
○
○
○
元
未
予
申
報
；
經
核
上
開
買
進
股
票
未
予
申
報
金
額
總
計
六
、
一
六
三
、
○
○
○

元
，
既
遠
超
過
應
申
報
標
準
，
任
鳴
鉅
卻
均
未
予
申
報
，
且
已
於
本
院
九
十
年
十
二
月
十
日
約

詢
時
坦
承
未
辦
理
財
產
申
報
，
自
難
卸
其
責
。
核
任
鳴
鉅
於
申
報
前
，
本
有
主
動
自
行
查
明
股

票
交
易
情
形
，
據
實
詳
填
投
資
股
票
資
料
，
以
恪
盡
依
法
申
報
財
產
之
義
務
，
卻
為
規
避
政
風

單
位
查
核
，
故
意
不
依
法
辦
理
財
產
申
報
，
顯
有
違
公
職
人
員
財
產
申
報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


 

1

0  

十
款
、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規
定
之
情
事
。 

二
、
法
官
林
政
憲
部
分
： 

 

林
政
憲
原
係
台
北
地
院
法
官
，
自
八
十
六
年
三
月
起
至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止
，
於
匯
豐

證
券
公
司
開
立
股
票
帳
戶
（
股
票
帳
號
：
○
５
９
○
○
○
○
）
，
經
常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委
託
匯

豐
證
券
公
司
營
業
員
下
單
進
出
股
市
買
賣
股
票
，
金
額
鉅
大
且
交
易
頻
繁
，
經
查
證
屬
實
。

參
照
行
政
院
人
事
行
政
局
於
八
十
六
年
二
月
十
八
日
以
八
十
六
局
考
字
第
○
四
四
二
七
號
函
知
各

機
關
公
務
人
員
於
辦
公
時
間
內
，
應
負
責
盡
職
，
維
持
良
好
辦
公
紀
律
，
不
得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買

賣
股
票
。
查
林
政
憲
身
為
法
官
，
未
能
依
社
會
大
眾
對
法
官
較
高
道
德
標
準
之
期
許
，
嚴
守

分
際
，
謹
慎
自
持
，
竟
經
常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買
賣
股
票
，
進
出
頻
繁
，
在
買
賣
下
單
之
機
動
性

及
股
價
瞬
息
萬
變
之
情
況
下
，
未
專
心
盡
其
法
官
職
務
，
對
工
作
忙
碌
之
審
判
業
務
，
自
有
嚴
重

影
響
。
核
林
政
憲
顯
有
違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五
條
：「
公
務
員
應
誠
實
清
廉
，
謹
慎
勤
勉
，
不
得
有

驕
恣
貪
惰
，
…
足
以
損
失
名
譽
之
行
為
。
」
之
規
定
，
亦
不
符
法
官
守
則
第
一
條
：「
法
官
應
保
有

高
尚
品
格
，
謹
言
慎
行
、
廉
潔
自
持
，
避
免
不
當
或
易
被
認
為
不
當
的
行
為
。
」
之
要
求
，
並
違
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二
條
：「
長
官
就
其
監
督
範
圍
以
內
所
發
命
令
，
屬
官
有
服
從
之
義
務
」
之
規

定
。 

三
、
主
任
檢
察
官
翁
宏
在
部
分
： 

(

一)

向
商
人
陳
謙
吉
借
貸
鉅
額
款
項
買
賣
股
票
部
分
： 

據
台
北
地
檢
署
所
查
扣
匯
豐
證
券
公
司
內
帳
所
附
，
以
「
第
一
商
業
銀
行
便
條
紙
」
署
名



 

1

1  

翁
宏
在
之
借
條
，
內
載
「
本
人
於
８
７
、
２
、
９
及
８
７
、
３
、
１
○
分
別
向
匯
豐
借
款
共

六
百
十
五
萬
元
，
於
８
９
、
２
、
２
先
還
款
六
十
萬
元
（
利
息
另
計
）
翁
宏
在
８
９
、
２
、
２
」
；

另
有
以
車
資
證
明
單
充
當
「
借
條
」
書
立
內
容
為
「
８
７
、
２
月
９
日
新
台
幣
四
百
萬
元
（
其

後
改
為
三
百
四
十
萬
元
）
※
翁
宏
在
，
經
手
人
：（
所
簽
之
名
字
無
法
辨
識
）
２
／
２
收
現
六
十

萬
」
及
「
８
７
、
３
月
１
○
日
新
台
幣
二
百
一
十
五
萬
元
翁
宏
在
國
揚
，
經
手
人
：（
所
簽
之
名

字
無
法
辨
識
）
３
／
１
○
」
足
資
證
明
翁
宏
在
確
有
向
匯
豐
證
券
公
司
借
貸
鉅
額
款
項
。
本
院

於
九
十
年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約
詢
翁
宏
在
，
其
已
坦
承
係
其
親
自
署
名
，
且
又
無
法
說
明
有
何
迫

不
得
已
致
署
名
之
原
因
，
另
據
匯
豐
證
券
公
司
財
務
副
理
郭
俊
麟
於
九
十
年
八
月
七
日
在
匯
豐

證
券
公
司
副
理
辦
公
室
接
受
法
務
部
政
風
司
科
長
沈
鳳
樑
、
專
員
黃
德
台
訪
談
時
表
示
：「
問
：

（
提
示
八
十
七
年
二
月
九
日
及
八
十
七
年
三
月
十
日
二
張
借
條
）
請
問
借
條
上
所
記
載
『
※
翁

宏
在
國
揚
』
究
係
何
人
筆
跡
，
代
表
什
麼
意
義
？
答
：
是
我
的
筆
跡
，『
國
揚
』
二
字
係
表
示
有

關
款
項
在
八
十
七
年
三
月
十
日
時
用
來
交
割
『
國
揚
建
設
』
股
票
」，
及
經
向
證
期
會
查
閱
「
特

定
人
買
賣
所
有
有
價
證
券
明
細
表
」，
翁
宏
在
之
股
票
帳
戶
內
確
有
「
於
八
十
七
年
二
月
六
日
以

每
股
七
十
一
元
買
進
國
揚
二
○
、
○
○
○
股
，
金
額
一
、
四
二
○
、
○
○
○
元
；
於
八
十
七
年

三
月
七
日
以
每
股
七
十
四
‧
五
元
買
進
國
揚
三
○
、
○
○
○
股
，
金
額
二
、
二
三
五
、
○
○
○

元
」
之
事
實
，
足
證
渠
等
間
確
有
鉅
額
借
款
之
金
錢
糾
葛
。
綜
上
所
述
，
翁
宏
在
向
陳
謙
吉
借

貸
鉅
額
款
項
，
且
事
後
對
借
款
之
償
還
情
形
，
均
無
法
明
確
交
代
，
致
生
糾
葛
，
其
肩
負
摘
奸

發
伏
之
重
責
，
對
其
己
身
所
具
檢
察
官
身
分
之
敏
感
性
，
本
應
謹
守
分
際
，
自
我
約
束
，
卻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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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依
社
會
大
眾
對
檢
察
官
較
高
道
德
標
準
之
期
許
，
謹
慎
自
持
，
竟
向
股
市
商
人
陳

謙
吉
借
貸
超
過
本
身
清
償
能
力
之
鉅
額
款
項
，
況
其
僅
憑
個
人
信
用
，
即
可
隨
時
向

商
人
借
貸
鉅
額
款
項
，
難
免
使
社
會
大
眾
認
其
係
憑
檢
察
官
之
特
殊
地
位
而
為
之
，

核
有
違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五
條
規
定
：
「
公
務
員
應
誠
實
清
廉
，
謹
慎
勤
勉
，
不
得
有
驕
恣
貪

惰
，
…
足
以
損
失
名
譽
之
行
為
。
」
之
規
定
，
亦
不
符
檢
察
官
守
則
第
五
條
規
定
：「
檢
察
官
應

廉
潔
自
持
，
重
視
榮
譽
，
言
行
舉
止
應
端
莊
謹
慎
，
以
維
司
法
形
象
。
」
之
要
求
。 

(

二)

未
依
規
定
辦
理
財
產
申
報
部
分
： 

按
公
職
人
員
財
產
申
報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三
款
規
定
：
「
公
職
人
員
應
申
報
之
財
產
如

左
：
一
定
金
額
以
上
之
債
權
、
債
務
及
對
各
種
事
業
之
投
資
。
」
同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九
條
第

一
項
第
一
款
規
定
：「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及
第
三
款
之
一
定
金
額
，
依
左
列
規
定
： 

存

款
、
有
價
證
券
、
債
權
、
債
務
及
對
各
種
事
業
之
投
資
，
每
類
之
總
額
為
新
台
幣
一
百
萬
元
，

或
有
價
證
券
之
上
市
股
票
總
額
為
新
台
幣
伍
拾
萬
元
。
」，
經
查
，
翁
宏
在
於
八
十
七
年
度
既
向

陳
謙
吉
借
款
六
、
一
五
○
、
○
○
○
元
，
並
坦
承
借
條
係
其
親
自
署
名
，
且
至
八
十
九
年
度
始

先
還
款
六
十
萬
元
，
自
有
依
法
據
實
申
報
財
產
之
義
務
，
卻
為
規
避
政
風
單
位
查
核
，
故
意
隱

匿
未
報
該
筆
六
百
十
五
萬
元
借
款
，
核
有
違
公
職
人
員
財
產
申
報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十
款
、
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三
款
規
定
之
情
事
。 

(

三)
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買
賣
股
票
部
分
： 

本
院
於
九
十
年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約
詢
時
，
翁
宏
在
表
示
：
「
投
資
期
間
我
自
己
虧
一
百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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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，
其
他
是
我
妹
妹
或
我
父
母
用
我
的
股
票
戶
頭
買
賣
股
票
，
我
個
人
僅
與
楊
正
萊
營
業
員

聯
繫
一
、
二
次
而
已
，
其
他
都
是
我
妹
妹
處
理
，
買
賣
股
票
時
，
我
僅
將
錢
拿
給
我
妹
妹
，
一

個
月
左
右
才
查
對
一
次
，
我
妹
妹
有
否
作
帳
我
並
不
知
道
，
但
確
實
是
她
負
責
買
賣
股
票
」，
惟

並
無
法
提
出
其
父
母
或
妹
妹
在
上
開
翁
宏
在
名
下
股
票
帳
戶
（
股
票
帳
號
：
○
○
○
○
○
○
）

下
單
買
賣
股
票
之
確
切
證
據
、
資
金
來
源
及
股
票
交
易
核
對
情
形
，
且
無
法
證
明
確
為
其
妹
妹

翁
○
峰
借
用
其
帳
戶
買
賣
股
票
，
益
見
其
所
辯
不
足
採
信
。
參
照
行
政
院
人
事
行
政
局
於
八
十

六
年
二
月
十
八
日
以
八
十
六
局
考
字
第
○
四
四
二
七
號
函
知
各
機
關
公
務
人
員
於
辦
公
時
間

內
，
應
負
責
盡
職
，
維
持
良
好
辦
公
紀
律
，
不
得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買
賣
股
票
。
查
翁
宏
在
自
八

十
年
四
月
三
十
日
起
至
八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二
日
止
在
匯
豐
證
券
公
司
開
戶
（
股
票
帳
號
：
○
○

○
○
○
○
）
買
賣
股
票
，
因
金
額
鉅
大
且
進
出
頻
繁
，
在
買
賣
下
單
之
機
動
性
及
股
價
瞬
息

萬
變
之
情
況
下
，
未
專
心
盡
其
檢
察
官
職
務
，
對
工
作
忙
碌
之
檢
察
業
務
，
自
有
嚴
重
影
響
。

核
翁
宏
在
顯
有
違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五
條
：「
公
務
員
應
誠
實
清
廉
，
謹
慎
勤
勉
，
不
得
有
驕
恣

貪
惰
…
…
足
以
損
失
名
譽
之
行
為
」
規
定
，
亦
不
符
檢
察
官
守
則
第
五
條
規
定
：「
檢
察
官
應
廉

潔
自
持
，
重
視
榮
譽
，
言
行
舉
止
應
端
莊
謹
慎
，
以
維
司
法
形
象
。
」
之
要
求
，
並
違
反
公
務

員
服
務
法
第
二
條
：「
長
官
就
其
監
督
範
圍
以
內
所
發
命
令
，
屬
官
有
服
從
之
義
務
」
之
規
定
。 

四
、
檢
察
官
李
吉
祥
部
分
： 

李
吉
祥
係
板
橋
地
檢
署
檢
察
官
，
自
八
十
六
年
三
月
起
至
九
十
年
五
月
止
，
在
匯
豐
證
券
公

司
開
立
股
票
帳
戶
（
股
票
帳
號
：
○
５
９
○
○
○
○
）
，
上
開
期
間
買
賣
股
票
賺
入
五
、
三
三
○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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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九
六
元
，
其
積
極
涉
足
股
市
，
且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買
賣
股
票
經
查
證
屬
實
。
因
其
買
賣
股

票
金
額
鉅
大
且
進
出
頻
繁
，
在
買
賣
下
單
之
機
動
性
及
股
價
瞬
息
萬
變
之
情
況
下
，
未
專
心
盡

其
檢
察
官
職
務
，
對
工
作
忙
碌
之
檢
察
業
務
，
自
有
嚴
重
影
響
。
參
照
行
政
院
人
事
行
政
局
八
十

六
年
二
月
十
八
日
八
十
六
局
考
字
第
○
四
四
二
七
號
函
知
各
機
關
公
務
人
員
於
辦
公
時
間
內
，
應

負
責
盡
職
，
維
持
良
好
辦
公
紀
律
，
不
得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買
賣
股
票
。
核
李
吉
祥
檢
察
官
肩
負
摘

奸
發
伏
之
重
責
，
對
其
己
身
所
具
檢
察
官
身
分
之
敏
感
性
，
本
應
謹
守
分
際
，
自
我
約
束
，
卻
未

能
依
社
會
大
眾
對
檢
察
官
較
高
道
德
標
準
之
期
許
，
謹
慎
自
持
，
其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買
賣

股
票
，
核
李
吉
祥
檢
察
官
肩
負
摘
奸
發
伏
之
重
責
，
對
其
己
身
所
具
檢
察
官
身
分
之
敏
感
性
，
本

應
謹
守
分
際
，
自
我
約
束
，
卻
未
能
依
社
會
大
眾
對
檢
察
官
較
高
道
德
標
準
之
期
許
，
謹
慎

自
持
，
顯
有
違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五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應
誠
實
清
廉
，
謹
慎
勤
勉
，
不
得
有
驕
恣
貪

惰
…
…
足
以
損
失
名
譽
之
行
為
」
規
定
，
亦
不
符
檢
察
官
守
則
第
五
條
規
定
：「
檢
察
官
應
廉
潔
自

持
，
重
視
榮
譽
，
言
行
舉
止
應
端
莊
謹
慎
，
以
維
司
法
形
象
」
之
要
求
，
並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
第
二
條
：
「
長
官
就
其
監
督
範
圍
以
內
所
發
命
令
，
屬
官
有
服
從
之
義
務
」
之
規
定
。 

五
、
檢
察
官
楊
文
慶
部
分
： 

台
北
地
檢
署
檢
察
官
楊
文
慶
雖
已
於
九
十
年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商
調
證
期
會
法
務
室
主
任
，
惟

前
於
檢
察
官
任
內
，
自
八
十
五
年
起
至
八
十
六
年
十
二
月
止
，
以
其
配
偶
高
幸
純
名
義
在
匯
豐
證

券
公
司
開
立
股
票
帳
戶
（
股
票
帳
號
：
○
５
７
２
○
○
○
○
）
積
極
涉
足
股
市
，
並
坦
承
偶

而

利

用

上

班

時

間

委

託

匯

豐

證

券

公

司

營

業

員

下
單
買
賣
股
票
。

因

買

賣

股

票

進
出
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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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
，
在
買
賣
下
單
之
機
動
性
及
股
價
瞬
息
萬
變
之
情
況
下
，
未
專
心
盡
其
檢
察
官
職
務
，
對
工

作
忙
碌
之
檢
察
業
務
，
自
有
嚴
重
影
響
。
參
照
行
政
院
人
事
行
政
局
於
八
十
六
年
二
月
十
八
日
以

八
十
六
局
考
字
第
○
四
四
二
七
號
函
知
各
機
關
公
務
人
員
於
辦
公
時
間
內
，
應
負
責
盡
職
，
維
持

良
好
辦
公
紀
律
，
不
得
利
用
上
班
時
間
買
賣
股
票
。
核
楊
文
慶
檢
察
官
肩
負
摘
奸
發
伏
之
重
責
，

對
其
己
身
所
具
檢
察
官
身
分
之
敏
感
性
，
本
應
謹
守
分
際
，
自
我
約
束
，
卻
未
能
依
社
會
大
眾

對
檢
察
官
較
高
道
德
標
準
之
期
許
，
謹
慎
自
持
，
顯
有
違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五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
應
誠
實
清
廉
，
謹
慎
勤
勉
，
不
得
有
驕
恣
貪
惰
…
…
足
以
損
失
名
譽
之
行
為
」
規
定
，
亦
不
符
檢

察
官
守
則
第
五
條
規
定
：「
檢
察
官
應
廉
潔
自
持
，
重
視
榮
譽
，
言
行
舉
止
應
端
莊
謹
慎
，
以
維
司

法
形
象
」
之
要
求
，
並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二
條
：「
長
官
就
其
監
督
範
圍
以
內
所
發
命
令
，
屬

官
有
服
從
之
義
務
」
之
規
定
。 

綜
上
，
任
鳴
鉅
等
五
人
分
別
有
違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二
條
、
第
五
條
及
法
官
守
則
第
一
條
、

檢
察
官
守
則
第
五
條
之
規
定
，
且
符
合
公
務
員
懲
戒
法
第
二
條
規
定
之
要
件
，
爰
依
監
察
法
第
六

條
之
規
定
提
案
彈
劾
，
移
請
司
法
院
公
務
員
懲
戒
委
員
會
審
議
。 


